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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卫复字〔2018〕11号

对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 251 号提案的
答 复

民盟楚雄市总支：

你单位提出的关于在青年学生中加强艾滋病防控的提案已

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你们的意见非常中肯，感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心和支

持。预防和控制艾滋病，关系人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，关系国

家安全和民族兴衰。多年来，州委、州政府高度重视，将防治艾

滋病工作作为最大的民生、最重要的任务来部署，2007 年起连

续实施了四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，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形成了

政府组织领导、部门各负其责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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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，全州完成艾滋病抗体检测 84 万人份，较 2016 增加了

15.7 万人份，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随访检测率达 91.1%，高于

全省 88.4%的平均水平，治疗比例和治疗有效率分别达 85.8%和

90.8%，高于全省 82.5%和 90.6%的平均水平。继续保持无经输

血传播状态，艾滋病经母婴传播率控制在 2.6%以下，是 2017 年

全省 3 个无经母婴途径传播病例报告的州市之一。在 2017 年省

政府对州政府防治艾滋病目标责任考核中，我州以 99.31 的高分

取得全省第 3 的好成绩。

我州防治艾滋病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全州防艾工作

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，其中青年学生艾滋病报告人数上升和全

省一样也是我州存在问题之一，正如你们提案中提到的，学校宣

传教育模式仍然较为单一，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性还不强，对学

生性健康教育方面的诉求还不能完全满足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州委

州政府高度重视，一是 2016 年 10 月 11 日制定下发《中共楚雄

州委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楚雄州第四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

方案（2016-2020 年）〉和〈楚雄州第四轮防艾人民战争实施方案

（2016-2020 年）〉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预防艾滋病宣

传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并作为教学管理考核内容。二是 2016 年 1

月 12 日州卫计委州教育局下发了《楚雄州卫生计生委楚雄州教

育局关于建立健全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健

全完善了学校疫情通报制度和工作会商机制，2017 年开始，州

人民政府将建立学校疫情通报制度和定期工作会商机制纳入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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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防艾目标责任考核管理。2017 年 5 月 27日，我委与州教育局

联合召开了我州的第 1 次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会议，向学校通报

了艾滋病疫情，对防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三是自 2015 年开始，

州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 6 万元，用于培育楚雄师院和职教园区

的社会组织开展学生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、动员检测和干预工

作，楚雄市、南华县、牟定县、姚安县也依托国家和省级项目专

题开展青年学生宣传干预工作，项目采取文艺宣传、发放宣传册、

案例介绍、有奖竞答、免费检测和健康咨询等方式，更好地激发

和鼓励学生主动参与防治工作。四是州教育局组织了全州学校预

防艾滋病和性健康教育师资培训班，培训 100 名老师作为师资，

对县市进行二级培训。五是做好青年学生检出感染者和病人的随

访管理和关怀救治工作，在保护隐私的前题下，确保感染者得到

及时治疗，以降低传染性，减少并控制发病，提高其学习和生活

质量。

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努力遏制艾滋病疫情在

青年学生中上升的势头。一是不断加强组织领导。继续将建立学

校疫情通报制度和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预防艾滋病课程纳入教学计

划和目标责任考核，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。二是提高宣传教育的针

对性和实效性。继续依托学校、医疗单位和各类项目，在普及预防

艾滋病知识和自我防护知识的同时，将性健康、性责任、预防和拒

绝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，减少艾滋病经性传播。三是加快推

进动员检测、自愿检测和自主检测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，最大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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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地发现感染者和病人，对符合治疗条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

人给予抗病毒治疗，减少传播。

再次感谢你们对卫生计生以及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关心、支持

和帮助，希望一如既往地关注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5 月 3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晓敏，13987832863）


